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道交法实施以来经历过三次修改，都对群众最关切问题进行了回应，与之配套
的程序性规定、技术性标准日趋完善。社会飞速发展，群众法治意识提高，对交通管理者有了更高要求，
也给现行法律带来了新的挑战。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虢灿 王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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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不满意”，就改！新交通业态也给现行法律带来新挑战

纳谏汇良策，民有所呼法有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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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进步体现在点点滴滴， 湖南睿邦律
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刘明曾代理的一个案子虽
然败诉，但是结果让他印象深刻。

2017年， 长沙市民谷先生因车上没有张
贴保险标志被交警拦下， 被处以罚款200元，
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谷先生不服，起诉交警
大队，要求撤销处罚，退还罚款。

三湘都市报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 庭审
中， 谷先生一方称忘贴保险标志并未对社会
造成任何危害， 也不可能影响他人人身财产
安全，即使违法也属情节轻微，民警依据道交
法等法律法规实施顶格处罚， 违背交通管理
执法的初衷。

受理该案的雨花区法院认为， 根据道交
法等相关规定，交警处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并无不当，驳回了谷先生的诉讼请求。

“保险标志和其他标志贴在车窗上不仅不
美观，还遮挡视线，事情虽小，但一部分车主对
此感到并不方便。没想到这个不便，也能在立
法中得到回应。” 刘明说，3年后，2020年11月
27日，修改后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施行，其中删除了原
《办法》中“未按照规定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
险标志”相关条款。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修改实施办法一个非常重要的考
量， 就是全面对接公安部的便民服务举措，将
需要从法规层面予以配套落实的内容进行明
确规定。比如，为全面推行证照电子化以及交
强险在线核查等便民举措，将“未按照规定放
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等几项行为的法
律责任作了删除处理。只要驾驶人、车辆本身
的证照齐全， 且相关证照在合法有效期内的，
对于未携带或是未按照规定放置的行为，公安
交警部门均不会予以行政处罚。

刘明认为，从保险标志这薄薄的一张纸，
能反映公安交管部门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新形势、主动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相关规
定作出调整，简化手续、便民利民。“立法的目
的不是为了处罚， 而是教育大家遵守交通规
则，保护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这是法治的进
步。”刘明说。

【法治进步】
一起司机状告交警案件的背后

断崖式限速、导航突然像“开挂”般播放限速信
息，最近几年，不少驾驶员这样“吐槽”高速的限速值
设定不合理，这些“吐槽”得到了官方的回应。

5月12日， 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发布《规
范高速公路超速违法行为查处工作的八项措施》，回
应驾驶员关注的问题。

该措施针对驾驶员反映较多的问题均采取了相
应举措，移除高速公路全部仿真测速设备，非必要不
进行移动测速， 小型汽车超速10%以下不罚款不记
分，小型汽车超速10%（含）以上未达20%的适用首违
警告。与地图导航公司对接，核对测速点位，避免导航
误报、频繁提示测速信息……此外，还承诺将主动接
受社会监督，公布了网络、电话等投诉、咨询渠道。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这是湖南交警部门在交通
管理中顺应民意，重视诉求的体现。”湘潭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法学博士张永江这样评价。这也是道交法实
施20年以来， 公安交管部门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新形势、主动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一个小小的缩影。

张永江介绍，20年来， 道交法及其实施条例经过
了多次修订和完善， 形成了一系列配套的法规和文
件，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和交通发展状况。同
时，各省级行政区也根据国家法律的框架，结合本地
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和法规。这些法
规对车辆管理、驾驶员行为、交通违法处理等方面进
行了详细规定，确保了法律的有效实施。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办法》 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至今进行了三次修
正，以适应本省的实际情况。这表明湖南省在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实施和修订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
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推动了法律的本地化实施。

张永江介绍，随着道交法的深入宣传和
实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已经成为公众生活
中的一部分， 行人在路口等待绿灯通行，机
动车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这种秩序井然的
交通状况，反映了公众对法律的尊重和对交
通安全的重视。

另一方面，群众对于交通违法的监督意
识也在提升，小车非法占用应急车道、“飙车
族”深夜扰民，这些行为常常被举报到交警
部门，公众积极举报交通违法的行为表明公
众不仅自身遵守法律，也期待他人共同维护
良好的交通秩序。

法治意识的提升还体现在人们对法律
知识的追求上。 各种交通安全教育活动、普
法节目的受欢迎程度不断增加，许多人通过
多种渠道获取交通知识，参与互动，主动了
解和学习交通法规， 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
这些进一步提升群众的法治意识，对于建设
安全、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张永江认为，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
发展，新的交通业态如共享电动车、网约车、
无人驾驶等不断涌现， 对现行道交法及相关
法律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现有的法
律将面临修订，一些新法规需要及时补充。如
对智能网联汽车的车身结构和零部件技术要
求与传统汽车存在差异， 需要制定针对性的
规定。 在确保全国道路交通法制统一的前提
下，建议赋予地方立法一定的空间，以充分发
挥地方立法对国家立法的补充和探索作用。

湖南省人民政府立法专家、北京德和衡
（长沙）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李泳靓认为，道
交法及相关法律体系需要不断完善和更新
才能让人们在享受新事物、新交通业态带来
的便利的同时， 也能够享受到更加安全、有
序的出行环境。道交法及相关法律体系需要
明确新兴交通业态的法律地位和管理原则，
制定相应的准入规则、 运营标准和监管措
施，确保其合法经营、规范运作。例如，对于
无人驾驶等前沿技术，需要制定前瞻性的法
律法规，为其研发、测试和商业化应用提供
法律保障等。

【措施跟进】
顺应民意期待的良善法治

【面临挑战】
新业态给现行法律带来新挑战

5月1日，长沙五一商圈，道交法实施20周年宣传
海报引来游客拍照。 长沙交警 供图


